
 
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新聞稿 
發稿日期：110年6月23日 

發稿單位：執行科 

新聞發言人：主任行政執行官穆治平05-2711133分機201 

連絡人：秘書室主任李宏仁05-2711133分機202 

入境未檢附核酸檢驗報告罰鍰不繳 嘉義分署迅速扣

押銀行存款完全清償         

   雲林縣虎尾鎮王姓女子回國時，未檢附新冠肺炎核酸檢

驗報告等健康文件，且未依規定完成申請入境檢疫切結書，

在機場被裁處 1萬元罰鍰未繳，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收案後，

即時查扣義務人銀行存款全數清償，強力執行不容民眾任何

違反防疫規定行為。 

  69歲王女於 110年 1月 8日自日本入境台灣，因未檢登

機前三日內 COVID-19 核酸檢驗報告等健康文件，且未依規

定完成申請入境檢疫切結書，對主管機關實施之檢疫或措施，

有拒絕、規避或妨礙行為，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 58條第 1項

規定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裁處罰鍰 1萬元，義務人未繳

後移送嘉義分署強制執行。執行人員在受理後除通知義務人

繳納外，同時快速調取義務人財產資料，查得義務人在銀行

有多筆存款。在義務人對繳納通知不予理會後，隨即查扣義

務人銀行存款 1萬元全數清償。 



  值此疫情三級警戒嚴峻時刻，嘉義分署遵照上級機關行

政執行署指示，全力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，將防

疫裁罰案件列為最優先強力執行的對象。對惡意不理會防疫

措施者，以迅速、確實作為方式彰顯公權力，為人民健康把

關，以阻遏疫情的蔓延。 

 


